
(民) 石社人(區) 01-(民)表一 

 

新 北 市 石 門 區 民 喪 葬 補 助 費 申 請 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

申請編號：7202001        公告期限：7天 

申請人 

姓名 

 

 

身分證

字號 

 

 

與身故者

關係 

 

聯 絡    
電 話 

公: 宅:               手機: 

聯 絡   

地 址 

□□□     市      區     里      路   巷  弄         

縣      鄉             街   號  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故者 
姓名 

 
 

身分證 
字號 

 
 

出生 
日期 

 
年 月日 

身故者   

戶籍地址 

   新北市石門區         里         路     巷 

號       之         樓 

死亡時間   年    月   日 死亡地點  

應檢附文

件 

□切結書 

□領款收據 
□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 

□申請人一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

簿影本 (可由區公所代為查調) 
□身故者之除戶謄本(可由區公所代為

查調) 

□金融機構之存摺封面影本 1份 
□喪葬費用收據(無法定繼承人由他人

代辦喪葬事宜者) 

 

死 
 

亡 

 
方 

 

式 
 

 

□病死或
自然死 

 

□意外死
亡 

 

□自殺 
 

□他殺 

本人同意由公所代為查調 □申請人戶籍資料 □身故者除戶資料 

 

此致石門區公所  

         申請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承辦人 社會人文課長 會 計 室 主任秘書 區   長 

     


